
2026年度安徽省照明科学技术奖

（科技创新奖）

申 报 书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申报日期：           年   月   日     

安徽省照明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办公室制

申 报 须 知
一、申报要求

（1）“科技创新奖”授予在照明领域取得显著技术进步的新产品、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新工法，以及设计、施工成果等，由完成单位申报。
（2）学会会员单位可直接申报；非会员单位须由2名学会理事或学会专家库成员担任推荐人进行申报。

（3）每个单位申报数量不超过3个。允许参与单位联合申报（不超过5家）。

（4）申报项目应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水平先进，创新成果具有一定的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

二、申报材料

（1）2026年度安徽省照明科学技术奖申报书：A4幅面软皮装订成册一份；带公章、签字PDF格式电子版一份；Word格式电子版一份。

（2）附件材料相关电子文件（照片、视频、图纸等）。

（3）以U盘形式报送上述全部电子文档。

（4）申报材料不得涉密。

三、申报方式

（1）请于2026年7月20日17:00前将申报资料（含U盘，采用档案袋密封）送达或邮递至学会秘书处，逾期不再受理。

（2）申报材料接收（邮递）地址：合肥市庐阳区沿河路368号万家华庭A座1802号安徽省照明学会，收件人：魏波，电话：15055126600。（邮递后，请电话通知学会秘书处）

2026年度安徽省照明科学技术奖

“科技创新奖”申报书

一、主要申报信息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产品  (技术  (材料  (工艺  (工法  (发明专利
(软著  (工程  (设计  

	完成时间
	 
	是否应用
	(是   (否

	专利权
	(有   (无
	著作权
	(有   (无

	主要完成人姓名
	（按贡献大小排名，15人内）

	主要完成单位

（申报单位）
	
	是否学会

会员单位
	(是   (否

	通讯地址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法人代表

（负责人）
	
	手机号码
	

	联 系 人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微信号
	

	推荐人

（会员单位勿填）
	1.姓名：          ( 学会理事   ( 学会专家库专家
2.姓名：          ( 学会理事   ( 学会专家库专家  

	联合申报单位
	（如有，填写单位名称，加盖公章）


	申报单位意见
	声明：我单位承诺遵守安徽省照明科学技术奖相关规定，自愿申报本奖项，并保证所提供的申报材料真实有效，不存在任何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
（盖公章）

法人代表（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推荐人意见
	（会员单位无需填写）

声明：本人承诺已对推荐项目的全部申报资料进行严格审核，确认内容真实无误、成果属实，符合申报条件。

推荐人1签字：
推荐人2签字：

      年   月   日

	奖励委员会办公室资格审查意见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初评专家组意见
	 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终评专家组意见
	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评审委员会意见
	主任签字：

            年   月   日


二、申报内容
	主要

完成人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业资格
	职务

	
	
	
	
	
	

	
	
	
	
	
	

	
	
	
	
	
	

	
	
	
	
	
	

	
	
	
	
	
	

	
	
	
	
	
	

	
	
	
	
	
	

	
	
	
	
	
	

	
	
	
	
	
	

	
	
	
	
	
	

	
	按贡献大小排序，不超过15人

	已获发表/奖励/表彰/荣誉/专利/认证等
	


	（按标题编写，不超过2000字，可扩页）
项目概况
（一）完成单位简介

项目介绍

科技创新目标与意义
（四）创新方法与手段
（五）主要技术指标与性能参数
（六）与同类技术相比的先进性与创造性

应用效果与综合效益

（八）总结



三、附件材料

（一）需汇编材料（自行编排，内容尽量详实）
（1）申报项目所涉及的证明材料扫描件。包括且不限于营业执照（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机构批文等）、任务书、科研报告、技术转让合同、业绩合同、验收证明、用户证明、实景照片、出版物、专利证书、媒体报道等。（报告、合同等文件仅需提供关键页面）；

（2）申报项目已获奖项、表彰、荣誉等证书扫描件；

（3）主要完成人身份证、学历证书、技术职称（职业资格）证书扫描件。

（二）电子文件（提交U盘）
（1）工程、设计类项目，须提供项目日景（效果图）、夜景实景高清照片（不少于8张），同时提供30秒以上标清实景视频；

（2）产品、技术类成果，须提供实物照片或视频；

（3）设计、工程类项目须提供设计方案、竣工图。（仅需提供重点页面）

特别提醒：为展示企业形象和项目风采，申报单位应以专业水准进行拍摄，确保照片清晰、构图优美、效果精良，切勿提交使用手机随意拍摄的照片。
